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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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于2020年5月8

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已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20年4月21日，公司收到董事长姜滨先生《关于提议增加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的函》，提出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

号”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一并审议。 《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已于2020年4月22日发

布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

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8日上午9:15—2020年5月8日下

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

（3）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2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电声园一期

综合楼A-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8、《关于开展2020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1、《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号”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2、《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号”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2020年4月16日、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独立董事夏善红女士、王田苗先生、王琨女士、前独立董

事肖星女士将在议案审议完成后作《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

4.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

8.00 《关于开展2020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11.00

《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

12.00

《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号”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

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身份证在通知中确定的登记时间办理参会登记手

续。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及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在通知确定的登记时间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2）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传真或信函在2020年5月7日下午5:00前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请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在信函或传真发出后，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进行确认。

来信请寄：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方路268号歌尔股份有限公司，邮编：261031（来信请注明

“股东大会” 字样），传真：0536-3056777。

2、登记时间：

2020年5月7日，上午09：30—11：30，下午2：00—5：00

3、登记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贾军安、许艳清、贾阳

联系电话：0536-3055688

传真：0536-3056777

电子邮箱：ir@goertek.com

5、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友情提示：鉴于目前处于疫情防控期间，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请

遵循往返地的有关防疫隔离要求。 ）

6、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7、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41” ，投票简称为“歌尔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5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授权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本单位）出

席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于年月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在会议上代表本人（本单位）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

4.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00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00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

8.00 《关于开展2020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11.00

《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号” 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2.00

《关于审议〈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家园4号”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

1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

注：

1、上述表决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弃权”等选项下的“□”打“○” 表示选择。

2、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的，视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委托书可自行打印，经委托人签章后有效。 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的，应

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人签字：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821.414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60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821.4142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92.914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

股数为

2,328.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

发行人于

2020

年

5

月

7

日（

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豪美新材”

A

股

2,328.5000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

T+2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

T+2

日）

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11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415,121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49,947,837,000

股， 配号总数为

299,895,674

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99895674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439.67520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82.114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5,239.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

0.0349408175%

，有效申购倍数为

2,861.98227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T+1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

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8

日

A1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

年

5

月

8

日 星期五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 10 时至 6 月 12 日 10 时

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进行网络

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

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 万股股票。

拍卖保留价：1311 万元，竞买保证金：200 万元，增价幅度：1 万元。

二、竞买要求：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

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京东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程法官 0311-85187367、

郝法官 0311-85187361

辅助机构联系人：胡女士

咨询电话： 18533195930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 5月 8日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明作

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何志凡 S1350419110025；

王 瑶 S1350419060010；

熊小辉 S1350419040093；

郑良芳 S1350417020054；

郑 双 S1350416110334；

周 煜 S1350419030034；

余 培 S1350417050616；

周 游 S1350419040060。

关于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作废的公告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8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5月0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5

月1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9682�

21.5117�

37.8810�

15.2719�

12.6870�

17.5721�

13.0330�

13.8577�

11.9401�

5.7262�

10.7509�

10.6362�

证券代码：

600776900941

证券简称：东方通信东信

B

股 公告编号：

2020-014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东信大道66号东方通信科技园A楼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4,719,04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7,570,21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7,148,8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1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6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周忠国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8,714 99.9978 3,200 0.0005 8,300 0.0017

B股 6,925,011 96.8691 223,818 3.13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54,483,725 99.9575 227,018 0.0409 8,300 0.0016

2、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8,714 99.9978 3,200 0.0005 8,300 0.0017

B股 6,925,011 96.8691 223,818 3.13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54,483,725 99.9575 227,018 0.0409 8,300 0.0016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8,714 99.9978 3,200 0.0005 8,300 0.0017

B股 6,925,011 96.8691 223,818 3.13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54,483,725 99.9575 227,018 0.0409 8,300 0.0016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8,714 99.9978 3,200 0.0005 8,300 0.0017

B股 6,925,011 96.8691 223,818 3.13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54,483,725 99.9575 227,018 0.0409 8,300 0.0016

5、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8,714 99.9978 3,200 0.0005 8,300 0.0017

B股 6,925,011 96.8691 223,818 3.13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54,483,725 99.9575 227,018 0.0409 8,300 0.001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6.01 选举梁渝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553,796,025 99.8336 是

6.02 选举付若琳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553,796,026 99.8336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7.01 选举李彤先生为公司非职工监事 553,796,026 99.833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8,868,173 97.4150 227,018 2.4937 8,300 0.0913

6.01 选举梁渝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8,180,473 89.8608

6.02 选举付若琳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8,180,474 89.8608

7.01 选举李彤先生为公司非职工监事 8,180,474 89.86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崇华、傅肖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傅肖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88085

证券简称：三友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07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汇荣路385号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6,706,2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6,706,2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0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07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Michael� Mingyan� Liu（刘明岩）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法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ZhongminJin（靳忠民）先生、夏立军先生因公务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David� Fan（范湘龙）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徐农先生、财务总监俞志

祥先生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注册资本及注册地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6,706,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6,706,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6,706,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6,694,593 99.9908 11,682 0.009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6,694,593 99.9908 11,682 0.009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6,694,593 99.9908 11,682 0.0092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3-6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元、陈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

2020-04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9日

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分派方案以总额固定的分配方式分配；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

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1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15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260 来宾盛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524 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

3 08*****301 正安县鑫联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4月3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伍春霞、陈辉燕

咨询电话：0755-29918075

传真电话：0755-29918075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9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3月23日、2020年3月25日对外披露了《关于

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关于研发业务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1）， 公司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2020年至2022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

目》、《2020-2021年度设计院研发业务、新业务非核心能力技术配合服务集中采购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之一。

近日，公司已收到《中标通知书》，正式确定为上述项目中选人，中标信息与中标公示基本一致。 现

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中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年度 服务内容 服务区域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2020年至2022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2020年至

2022年

网络综合代

维

广东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2020年至2022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2020年至

2022年

网络综合代

维

安徽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2020年至2022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2020年至

2022年

网络综合代

维

贵州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2020年至2022年

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采购项目

2020年至

2022年

网络综合代

维

山西

5

2020-2021年度设计院研发业务、新业务非核心能

力技术配合服务集中采购项目

2020-2021

年度

研发业务 全国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此次中标项目是公司发展规划的重要项目， 如公司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 将对公司

2020年至2022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金额以经审计数据为准，本项目合

同的执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取得《中标通知书》但尚未最终签署正式合同，项目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项目最终

中标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正式签署的合同将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各个下属公司签订，可能存在

最后金额总量不及预估的情形，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

2020-03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万科为广州黄埔文冲村项目保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概述

为满足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需要， 操作该项目的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

司（“文冲投资” ）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申请保函人民币12.5亿元。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科” ）为上述保函提供全额担保。

广州万科董事会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由于文冲投资的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有关担保事项还经过广州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4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张广辉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10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

广州万科持有文冲投资100%的权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文冲投资资产总额1,155,686万元，负债总额1,151,934万元，净资产3,752

万元；2019年1-12月，文冲投资营业收入79,215万元，利润总额3,179万元，净利润2,447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文冲投资资产总额1,333,322万元，负债总额1,329,459万元，净资产3,863

万元；2020年1-3月，文冲投资营业收入274万元，利润总额150万元，净利润112万元。

截至目前，文冲投资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抵押以及诉讼事项。 文冲投资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文冲投资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申请开立12.5亿保函，广州万科为本保函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为2年，自保函生效之日起至保函到期日止（具体以保证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广州万科为文冲投资有关保函提供担保，有助于加快文冲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发，该项目目前处于一

级开发阶段，经营前景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上述担保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5.76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2.00%。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206.02亿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75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将为238.26亿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比重将为12.67%。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

2020-020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GDR

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获得中国银保监会监管意见函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出具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为中

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出具监管意

见的函》（银保监办便函[2020]527号）。 根据该函，中国银保监会原则同意本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相关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最终批准，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 本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8日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１８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４６７．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７０．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４６７．９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６２９．０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８

日


